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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交通部公路總局防災燈號自即日起由黃、紅、黑三級

修正為黃、橙、紅三級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南市政府100年10月17日府交綜字第1000799105號

函轉交通部公路總局100年10月13日路防二字第1000048273

B號函辦理。

二、原防災燈號及其代表意義分別為：黃（警示）、紅（警戒

）、黑（行動-管制封閉）；修正後燈號及代表意義分別

為：黃（警示）、橙（警戒）、紅（行動-管制封閉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

私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局秘書室、本局督學室 2011-10-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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